

关于一师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万吨自来水给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阿拉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绿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关于《一师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万吨自来水给水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《一师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万吨自来水给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报告表）已收悉。经专家审查和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该项目建于一师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建设阿拉尔二号工业园绿海水厂至纺织服装产业园、一号工业园、阿拉尔市的供水

管网。建设供水管网共计三部分总长52033米，其中生活供水管线24863米，材质为：管径≥DN400毫米的选用卫生级玻璃夹砂管、管径<DN400毫米的选用PE管；绿化供水管线23010米，材质为UPVC管；生产供水管线4160米，材质为玻璃钢夹砂管。项目总投资4755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45万元，占工程总投资的0.95%。
二、该项目属于城镇管网及管廊建设项目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。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，你单位须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。
三、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，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，认真、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要求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该项目在建设实施的过程中，应将施工期的环境保护放在首位，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施工期污染减缓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，防止环境空气、噪声污染。

（二）该项目在建设实施的过程中，应严格控制沿线对土壤环境、人工植被的破坏程度和范围，把生态环境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。
（三）对所有料场和临时占地，施工结束后严格执行各项环保措施，做好生态复原工作，确保不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。

（四）按照《报告表》中的要求，切实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环境管理；避免对沿线已有设施造成不利影响；严格控制施工作业造成的地表扰动范围；施工车辆尽量利用已有的道路；避免在大风、暴雨等气象条件下施工，防止造成水土流失；认真实施增湿碾压等施工防尘措施，减少扬尘污染； 施工结束后要及时进行场地的环境恢复和整治。

（五）本项目运行期应加强管理，制定环境应急预案，并及时演练，确保饮用水安全。

四、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，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，在“阿拉尔政务网”公开验收报告，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，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；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应当登录“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”（ 网址为http://47.94.79.251），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、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。

五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若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。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在项目建设、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，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。

六、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《关于印发<第一师阿拉尔市党政及其工作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师市党办发〔2017〕47号）要求，做好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，师市环境监察支队做好该项目施工期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17日


抄送：师市相关领导，师市发改委、工信委、水利局、阿拉尔经济技术开

发区、环境监察支队。
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17日印发
师市环审〔2020〕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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